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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業務發展最新狀況
訂立獨家分銷協議

本公告乃由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刊發，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珠
海市金明醫藥有限公司（「珠海金明」，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擁有50%的合營企業，
且為中國內地一家醫藥保健品分銷商）與余仁生（香港）有限公司（「余仁生香港」，
一家於香港成立的公司）訂立獨家分銷協議（「該協議」），內容有關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廣東省及福建省從事保嬰丹（「該產品」）的進口、推廣、採購、分
銷及銷售。

根據該協議，余仁生委任珠海金明為其在中國廣東省及福建省的獨家分銷商，負
責通過雙方約定的線下渠道及指定線上渠道進行該產品的進口、推廣、採購、分
銷及銷售，初步年期為三年，自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三年的初步年期屆
滿後，該協議可以續期，但須滿足該協議中所載列的若干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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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余仁生的資料

根據余仁生香港提供的資料，余仁生香港是余仁生國際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亦是余仁生集團的一部分。余仁生集團成立於一八七九年，是亞洲領先的綜
合健康保健機構，專門從事中藥(TCM)及保健產品的分銷、製造、加工及銷售，
並提供綜合醫療服務。余仁生集團在亞洲擁有超過200家零售門店及中醫診所。
其生產設施已獲得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與HACCP認證及ISO 9001認證。今
天，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亦可通過其網上店舖購買各種余仁生產品。

訂立該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及香港從事(i)品牌進口醫藥及保健產品的分銷，及(ii)製造及銷
售電療及物療設備及一般醫療檢查設備。本集團的目標為，利用其商業平台、龐
大的分銷網絡和多樣的營銷策略，最大程度挖掘該產品的價值及市場潛力。董事
會認為，訂立該協議將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產品組合及鞏固其市場地位，充分利
用中國蓬勃發展的市場中消費者對醫藥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此舉將對本集團及
本公司股東整體有利。

承董事會命
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利生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趙利生先生、陳樂燊女士及周旭華先
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段繼東先生、張建斌先生及黃焯琳先生。


